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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网网络络购购物物有有了了““七七天天后后悔悔权权””
无理由退货获法律支持，网民认为应尽快出台配套细则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李璇 即将于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规定除特殊商品外，网购
商品在到货之日起七日内无理由退货。近
日，工商总局公布了《网络交易管理办
法》，消费者的网购“后悔权”将在法律
和部门规章层面都获得支持。

网购达人>> 支持无理由退货但有难度

“现在买东西只需从网上浏览一遍，
然后把相中的商品加入购物车，然后付
款就OK了。”27岁的白领赵倩是网购达
人一族，她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是
从网上买的，比如衣服、鞋子、化妆品等。

对于新《消法》中规定的七天无理由
退货，赵倩表示万分支持，这个消息对于
她们这种网购一族来说，可以说是利好消
息。“其实早在以前淘宝和一些电商就推
行了退货制度，不过有些卖家不配合。”赵
倩说，根据她所了解的新规定，退货时经
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可现实
中这部分费用大部分都是买家来承担
的。也就是说，即使你不愿意买这件商品
了，那么退货的运费还得你自己来出。

“我曾经给孩子从网上买过宝宝餐
椅，买回来拆封组装好以后发现宝宝餐
椅有些不平整，按照卖家的说法弄了半
天也没弄好。”市民刘女士说，自己当时
要求卖家退货，可对方却表示，餐椅已经
拆封了，很多零件无法再次包装，不能退
货。最后刘女士只能找到一家家具维修
店进行了找平处理。

市民周女士说，七天无理由退货是
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但还是需要商家的
配合。她觉得多数消费者不会真的因为
不喜欢就退货了，还是因为产品质量、做
工或外观有问题才想退货。一旦走入退
货程序，如果商家积极配合就好，如果不
配合，就太麻烦太闹心了。

网店店主>> 退货可以，但得有前提条件

虽然新《消法》尚未实施，但记者浏
览相关购物网站发现，淘宝、京东等电商
平台纷纷提前实现了“七天无理由退
货”，不过也有些淘宝商家对“七天无理
由退货”说了不。记者就此联系了一些网
店店主，有的卖家表示，七天无理由退货
可以增加顾客好感，吸引客户。

淘宝网一位经营服装的店主表示，
他在经营当中也遇到过一些要求退货的
买主，他们大都以衣服不合适或者有瑕
疵为由退货，可一些买主衣服已经穿过
了，而且衣服的吊牌都剪掉了，“这样的
衣服我们很难再二次销售，如果买主没
有穿过，而且吊牌等信息完整的话，我一
般都会给他们退货，可就怕碰到一些不

讲理的顾客，如果不给他们退货，他们很
有可能会给我们差评。”

淘宝商城一位卖主表示，他经营的
是水杯等日用品，如果有些买家买回去
然后利用网购7天包退的条款，免费试用
产品后又退换给商家，这样一来他们就
会积攒一些二手货，这样显然对淘宝店
主不公平。

对于新规中的退换货或者修理的，
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这一
点，很多淘宝卖家表示不赞同。淘宝店主
忧郁的小猫认为，如果买主要退货，运费
理应由买主来承担，“我们是卖东西，东
西如果卖不出去还要我们承担运费，这
显然是不合理的。”

声音>> 七天无理由退货还需细化

采访中，不少人表示“反悔权”出发
点是好的，但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不仅
需要各个环节贯彻执行，更需尽快出台
配套细则，才能真正保护消费者权益。

一位淘宝店主表示，退换货其实主要
卡在运费和货物损失上，那一件贵重物品
来说，店家在发货前会精心包装好，但如
果买主要退货且包装不专业在运输过程
中损坏的话，这件商品就不能二次销售
了，如果要向物流公司索赔则需要时间
精力，事情还不一定能尽如人意。所以要
想实现七天无理由退货，还需对退换货

当中的一些具体细节更加细化才行。
对于新规中的消费者退货商品应当

完好，不少买主则认为，如果卖家不愿意
退货，肯定有千万种理由，至于如何界定
商品完好，还要出台更加细化的条款，毕
竟现在新规只是一笔带过，如果不做详
加规定，买主和卖家有可能会陷入无休
止的争议当中。

此外，该法规对卖家口中的“影响商
品再次销售”的界定也很模糊，双方可能
陷入各说各有理的阶段，需尽快完善细
节。

新规>>

七日内退货，无需说明理由
根 据 新 消 法 规 定 ，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 务 不 符 合 质 量 要 求
的 ，消 费 者 可 以 依 照 国
家 规 定 、当 事 人 约 定 退
货 ，或 者 要 求 经 营 者 履
行 更 换 、修 理 等 义 务 。
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
约 定 的 ，消 费 者 可 以 自
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
退 货 ；七 日 后 符 合 法 定
解 除 合 同 条 件 的 ，消 费
者 可 以 及 时 退 货 ，不 符
合 法 定 解 除 合 同 条 件
的 ，可 以 要 求 经 营 者 履

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依照前款规定进行

退 货 、更 换 、修 理 的 ，经
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
要费用。

经 营 者 采 用 网 络 、
电 视 、电 话 、邮 购 等 方
式 销 售 商 品 ，消 费 者 有
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
日 内 退 货 ，且 无 需 说 明
理 由 ，但 下 列 商 品 除
外 ：消 费 者 定 作 的 ；鲜
活 易 腐 的 ；在 线 下 载 或
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
品 、计 算 机 软 件 等 数 字

化 商 品 ；交 付 的 报 纸 、
期刊。

除 前 款 所 列 商 品
外 ，其 他 根 据 商 品 性 质
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
认 不 宜 退 货 的 商 品 ，不
适用无理由退货。

消费者退货的商品
应 当 完 好 。经 营 者 应 当
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
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
的 商 品 价 款 。退 回 商 品
的 运 费 由 消 费 者 承 担 ；
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
定的，按照约定。

新新鞋鞋穿穿了了不不到到一一个个月月就就开开胶胶
商家不肯退换，只给返修

本报聊城3月6日讯(记者 凌文秀)

市民陶女士新鞋买了不够一个月，前
几天发现左脚的鞋子，鞋底和鞋面相连
处开胶了，有一道三厘米多的裂缝。

“买了不够一个月，就出现这样的质
量问题，我要求更换同价值同型号的皮
鞋。”陶女士到店后，将鞋子拿给店员看，
并表明自己的态度。鞋店工作人员拿起
鞋子仔细看过之后表示，开胶不一定是
鞋子本身质量问题，有可能是消费者自
己人为不注意造成。店员表示，购买不到
一个月，还不到保修期，鞋子可以放在店
内返回厂家维修，但不予换货。

“自己的鞋子我不会人为损坏，即使
是因为碰水或者其它原因造成鞋子开
胶，那就不是鞋子质量问题了吗？”对此，
陶女士非常生气，她觉得他们的规定不
合理，便给消协打电话投诉。消协工作人
员说，要维权需要有购物凭证或者发票。

“消费过程中，从来没有哪家单位主
动提供过发票，因为不需要报销，我也从
来没养成索要发票的习惯。”没有发票让
陶女士很无奈，只能将鞋子放到店里，返

回厂家维修。
聊城市消协工作人员介绍，很多消

费者在购买商品后发现质量问题投诉
时，因为没有发票而出现维权难。“购买
消费品出现质量问题，投诉到消协。消协
帮助消费者维权时，必须提供商品发票
和‘三包’凭证。”

市消协工作人员介绍，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
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
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以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
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
偿损失等方式承担民事责任。消费者与
经营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履行。”

此外，根据《鞋类三包规定》第一条
规定，鞋类商品的三包有效期:50元以上
100元以下(含50元)有效期限为30天；100
天以上(含100元)为90天；300元以上(含
300元)为120天。‘三包’有效期限自开具
发票(包括有效凭证)之日起计算。‘三
包’有效期限内，消费者凭发票或‘三包’
凭证，经营者予以退货、更换、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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